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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 
 

一、民國九十四年二月二日總統令修正公布而自九十五年七月一日施行之刑法，其中第二十九條「教唆犯」作如

何之修正？設甲教唆乙去殺害丙，乙應允後，不幸於前往丙家途中，因車禍身亡，問甲的行為，應如何論處？

試就刑法第二十九條修正前後之規定，分別說明之 (32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在測驗考生對於刑法第二十九條「教唆犯」之規定，是否瞭解在修正前、後之差異，以及對於教唆者

已經完成教唆行為，但被教唆者卻尚未著手於犯罪時，應如何論其刑事責任之問題。 

答題關鍵 本題在作答上，只要就第二十九條在修正前、後之規定內容，分別加以論述，並且說明其差異性即可。 

高分閱讀 

1.高點《重點整理系列-刑法概要》（梁國治），P.166：教唆犯之修正（相似度 60％）。 
2.高點《重點整理系列-刑法（概要）》（方律師），P.2-197～2-198：未遂教唆之刪除（相似度 50％）。 
3.經典題型系列-刑法總則經典題型（金律師），P.2-570～2-579：教唆犯之修正與未遂教唆（相似度 80％）。 
4.高點《重點整理系列-刑法總則》（方律師），P.2-345～2-346：教唆犯之修正（相似度 60％）；P.2-363～2-366：
未遂教唆之刪除（相似度 70％）。 

參考資料 

1.月旦法學教室 
第 33期：P.78～88：犯罪之階段-預備、未遂（林鈺雄） 
第 32期：P.24～25：教唆犯定義的變更及新規定的提前適用（鄭逸哲） 
第 40期：P.72～82：修法後的「正犯與共犯」構成要件適用與懲罰（上）（鄭逸哲） 
第 41期：P.85～95：修法後的「正犯與共犯」構成要件適用與懲罰（下）（鄭逸哲） 

2.月旦法學雜誌，第 123期：P.34～42：由法學方法論角度論未遂之概括、結構與修法（劉幸義） 
 

【擬答】 
(一)民國九十四年二月二日刑法修正中，關於刑法第二十九條「教唆犯」之變動如下： 

1.關於第一項「教唆犯」之定義： 
依照修正前之規定，所謂教唆犯，是指「教唆他人犯罪者」。而依照修正後之規定，則是「教唆他人使之實行犯罪行為

者」。依照立法理由觀之，具有「共犯從屬性」的教唆犯，所採取之從屬形式為「限制從屬形式」。並且由於使用「實

行」一詞，而將被教唆者僅至預備或是陰謀階段之教唆行為，排除在處罰範圍外。 
2.關於第三項「未遂教唆行為」之法律效果： 
在教唆者已經從事教唆行為，但被教唆者尚未著手於犯罪之情形中，關於教唆者所應負之刑事責任，依照修正前之規

定，如果教唆者所教唆之罪，在刑法上設有處罰未遂犯的規定時，教唆者亦應成立所教唆之罪的未遂犯。而依照修正

後之規定，由於第三項之規定被刪除，因此，對於此種情形，教唆者並不成立任何犯罪。 
(二)甲之行為所應負之刑事責任如下： 

1.由於被教唆者（正犯）乙，在尚未著手實行於殺人行為前，即已死亡。而其前往丙宅之行為，由於與殺人罪之實現之

間，並不具有直接關聯性，亦非屬於殺人罪之預備行為，故乙不成立任何犯罪。 
2.而教唆者甲使得特定之人乙產生了實現殺人行為之犯罪決意，且在主觀上具有教唆之雙重故意，故甲已經具有教唆行

為。 
3.但由於被教唆者乙尚未著手於犯罪，關於甲所應負之刑事責任，依照修正前刑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以及第二百七十一
條第二項之規定，甲之行為仍應成立教唆普通殺人罪之未遂犯。如依照修正後刑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則因第三項之

規定已被刪除，故甲之行為並不成立任何犯罪。 
4.如果甲之行為具有「法律變更」之情形時，依照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規定，應適用對行為人法律地位較為有利的「修

正後」刑法第二十九條之規定。 
 
二、「繼續犯」與「狀態犯」其告訴期間、追訴期間各自何時起算？又「繼續犯」如在其犯罪行為繼續實施當中，

其間遇有法律變更，有無刑法第二條第一項「行為後法律變更」之適用？(32 分) 
 

命題意旨 
本題主要在測驗考生對於「繼續犯」與「狀態犯」在性質上之區分，以及兩者在告訴與追訴期間起算時點上

之差異，是否有所理解。此外，也涉及到在「繼續犯」的情形中，是否有刑法第二條「法律變更」規定適用

的問題。 

答題關鍵 
本題雖然難度不高，但卻將刑事訴訟法上「告訴期間」的概念，一併納入考題範圍內。因此，考生是否有寫

出大法官會議第一百零八號之解釋，將成為是否能獲得高分的關鍵。 

高分閱讀 
1.高點《重點整理系列-刑法概要》（梁國治），P.1-242：追訴時效之起算（相似度 60％）；P.1-24-25：刑法時的
效力與從舊從有利原則（相似度 50％）。 

2.高點《重點整理系列-刑法（概要）》（方律師），P.4-43：追訴時效之起算（相似度 60％）；P.1-19～1-20：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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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條第一項之解釋適用（相似度 80％）。 
3.高點《經典題型系列-刑法總則經典題型》（金律師），P.1-33～1-42：繼續犯與刑法第二條第一項之適用（相
似度 80％）。 

4.高點《重點整理系列-刑法總則》（方律師），P.4-65：追訴時效之起算（相似度 50％）；P.1-35～1-37：刑法第
二條第一項之適用與繼續犯（相似度 80％）。 

參考資料 月旦法學雜誌，第 128期：P.142～157：新刑法時效規定沿革與評析（張麗卿）。 
 

【擬答】 
(一)關於刑法上之「繼續犯」與「狀態犯」，其告訴期間以及追訴期間之起算時點如下： 

1.繼續犯之部分： 
(1)所謂的「繼續犯」，是指行為人之犯罪行為雖已既遂，但行為人仍能以其意思決定違法狀態之持續與否，如行為人

以其意思加以延續時，則違法狀態並未終了，例如：和誘罪、略誘罪、私行拘禁罪或擄人勒贖罪。而其違法狀態終

了之時點，是在行為人放棄繼續為該行為，或是遭受外力阻斷該行為之時。 
(2)關於繼續犯之「告訴期間」之起算時點，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告訴乃論之罪，其告訴應

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六個月內為之。如從條文規定觀之，當告訴權人知悉犯罪者為何人之際起，告

訴之時效即應起算。但大法官會議第一百零八號解釋，則認為犯罪行為如有連續或繼續之狀態者，其六個月之告訴

期間，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最後一次行為」或是「行為終了之時」始能起算。以避免犯罪行為尚在連續

或繼續狀態中，而告訴期間業已屆滿，不得告訴之不當情形。 
(3)關於繼續犯之「追訴期間」之起算時點，依照刑法第八十條第二項之規定，如犯罪行為具有繼續之狀態者，自行為

終了之日起算。因此，必須行為人所造成之違法狀態已經終了時，追訴時效才開始起算。 
2.狀態犯之部分： 

(1)所謂的「狀態犯」，是指行為人之行為一旦導致違法狀態之出現時，通常犯罪即屬既遂，而違法狀態亦告終了，例

如：重婚罪、傷害罪或毀損罪等。 
(2)關於狀態犯之「告訴期間」之起算時點，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七條第一項之規定，告訴乃論之罪，其告訴應

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六個月內為之。因此，當告訴權人知悉犯罪者為何人之際起，告訴之時效即應

起算。 
(3)關於繼續犯之「追訴期間」之起算時點，依照刑法第八十條第二項之規定，當行為人犯罪成立之日起，即應計算追

訴時效。 
(二)在繼續犯的情形中，是否有刑法第二條第一項「行為後法律變更」之適用： 

1.由於在繼續犯的情形中，行為人得以其意思而延續違法狀態，必須在違法狀態結束之時，始為犯罪行為之終了。換言

之，在違法狀態尚未結束之前，行為人仍在持續實施犯罪行為。 
2.因此，向來我國實務界及學界多半認為，如繼續犯之違法狀態仍在持續中，其間縱使具有法律變更之情形，但由於行

為人之行為已經是持續至新法實施後，故並無所謂「行為後法律有變更」之情形，自無刑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之適用。 
 
三、下列行為，該如何論處？（每小題各 12 分，共 36 分） 

(一)在民間合會（互助會）之標單上，偽造會員署押，並書寫出標金額，標取會款。 

(二)冒用他人名義在支票背面背書。 

(三)甲在夜間以手伸入鄰居乙住宅前方之窗門，從窗內竊取乙之衣服。 

 

命題意旨 
此題在測驗考生對實務見解的了解，如偽造文書的競合、背書屬於哪種偽造、以及毀越門扇、侵入住居，皆

為實務特殊見解。 

答題關鍵 
將實務見解點出即可得分，因為有三小題，答題不宜過長，其餘的構成要件討論可一筆帶過，直接進入爭點，

才不會有時間不夠用之危機。學者對此亦多無意見，將實務做法鉅細靡遺敘述即可。若能將實務見解的字號

寫出，則此題必能高分。 

高分閱讀 

1.高點《重點整理系列-刑法分則》（方律師），P.2-33～2-35：加重竊盜（相似度 90％）；P.3-79：私文書（相似
度 90％）；P.3-112～3-115偽造羈押（相似度 60％） 

2.高點《重點整理系列-刑法概要》（梁國治），P.2-107～2-108偽造羈押（相似度 60％）；P.2-102～2-103偽造
變造私文書（相似度 50％）；P.2-192～2-193加重竊盜罪（相似度 80％） 

3.高點《重點整理系列-刑法（概要）》（方律師），P.7-16～7-20：加重竊盜罪（相似度 90％）；P.8-44：偽造私
文書（相似度 90％） 

4.高點《錦囊系列-刑法-分則篇》（蔡律師、余律師），P.250：加重竊盜（相似度 90％）。 
5.高點《2006 律師司法官歷屆試題詳解-刑法》，P.92-5～92-6：92 年司法官第三題（相似度 90％），P.79-14：

79 年律師第三題（相似度 90％） 

參考資料 
1.參照判例 33台上 1504 
2.參照判例 69台上 695 
3.參照判例 59台上 2588，64 年 7月 15日刑庭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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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答】 
(一)互助會之標單偽造會員署押，書寫標金額並標取會款 

1.其可能該當刑法第二一七條偽造署押罪，其客觀上係屬偽造署押，亦足生公共損害於他人，造成社會對於公共信賴之
損傷，客觀構成要件該當，其亦應有故意，故其違法有責，該當偽造署押罪。 

2.至於標單，乃民間互助會願以該金額取得當期合會金之意思表示，依八十七年台非字十二號判決，其乃準私文書之體

現，其僅記載姓名及一定金額，必須依一定之特約或習慣方能辨識其用意，故應屬二二○條之準文書，而其僅為一定

之文件，並非表彰一定之權利，故非有價證券。 
3.依此，偽造署押並偽造標單，應屬刑法二一○條偽造準私文書罪，而偽造署押之部份，應僅為偽造私文書一部份，故
不另外論罪。 

4.其之後標取會款，乃屬刑法第二一六條行使偽造私文書無疑，而其行使後得取會款，亦應屬詐欺取財罪，其乃使其他

會員誤認得標者，進而陷入錯誤，交付會款而使行為人得利，故該當刑法三三九條之詐欺取財罪。 
5.競合方面，六十九年台上字六九五號判例認為偽造私文書而後行使，偽造之低度行為由行使之高度行為吸收，故僅成

立行使偽造文書罪，至於和詐欺罪競合之部份，以往認為具有方法與結果之牽連關係，成立牽連犯，但因牽連犯已廢

除，故行使偽造文書罪與詐欺取財罪，乃一行為觸犯束法益，應想像競合之。 
(二)冒用他人名義在支票背後背書 

1.冒名背書，係屬偽造行為，對於公共信賴有所損傷。 
2.背書乃證明、擔保票據責任，故依六十四年台上字一五九七號判例、七十年台上字二一六二號判決，其乃獨立之偽造

私文書，和偽造有價證券有所不同。蓋其病未就票據本身偽造金額或發票人簽名，而是在其後背書使他人負票據責任，

就此責任之文書而言，應為偽造私文書使他人負責任，進而造成社會對票據信賴之損傷爾。 
3.因之，行為人應該當刑法二一○條偽造私文書罪。 

(三)以手伸入鄰居乙住宅前之窗門，竊取乙之衣服。 
1.竊取乙之衣服，係屬竊盜罪無疑。其客觀構成要件該當、亦有故意，違法有責。 
2.茲有疑義者，哪其是否該當加重竊盜罪？我國刑法第三二一條規定第一款規定：於夜間侵入住宅者，加重之，此題是

否為夜間不得而知，但對於侵入住宅，應以身體侵入為要件，故僅將手伸入並不該當。（三十三年上字一五○四號判例） 
3.另有疑義者，我國刑法第三二一條規定第二款規定，毀越門扇、牆桓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竊盜罪者，需加重之，若僅

將手伸入住宅前之窗門，是否屬毀越門扇之加重要件？ 
4.窗戶在一般人之認知下，應為安全設備之一環，其性質與門扇相似，此亦為二十五年上字四一六八號判例所肯認，因

之，伸手入窗即該當踰越要件，責雖無毀壞，但依實務見解仍得成立加重要件。 
5.因此，行為人對此加重要件亦有認識，則其成立刑法第三二一條第二款之加重竊盜罪。 
 
 


